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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范跃红
通讯员 金灵美

“受疫情影响日子不好过，这下
终于可以拿到钱过个好年了！”1 月 10
日 ，在 浙 江 省 永 康 市 检 察 院 的 帮 助
下，被拖欠工资的吴某等 148 名农民
工看到了希望。

2020 年 3 月，永康某房地产项目
开发商以包工包料的方式将批量精
装修项目外包给上海某公司，上海某
公司随即委托 7 名工程承包人员组织
来自浙江、山东、江苏等 11 个省市的
148 名外来农民工进行施工。2021 年 5
月，工程即将完工时，上海某公司因
资金问题无法正常发放工资，只向农
民工们发放了少量的生活费。

“ 当 时 因 为 还 有 其 他 地 方 的 工
程，因此没有及时讨薪。2022 年 5 月之

后，因受疫情影响，我们经常停工待
业，生活难以为继，便向工程承包人
员讨要此前上海某公司拖欠我们的
工资。”吴某说。但是，148 名农民工分
散在全国各地，且受各地疫情防控等
影响，讨薪过程十分艰难。

2022 年 8 月，7 名工程承包人员委
托永康市法律援助中心向法院起诉，
但 因 案 件 涉 及 建 设 单 位 、 施 工 单
位、施工承包人员以及农民工，就
具体法律关系而言以工程承包人员
的 名 义 起 诉 ， 涉 及 诉 讼 主 体 适 格 、
农民工工资支付等相关法律适用问
题。因此，法院对此没有立案，讨薪再
次陷入困境。

同年 10 月，吴某等 148 名农民工
听说检察机关能帮助农民工讨薪，便
抱着试一试的想法，向永康市检察院
申请支持起诉。

该院受理这起讨薪案件后，对
吴 某 等 人 反 映 的 情 况 及 时 展 开 调
查 ， 先 后 与 建 设 单 位 、 施 工 单 位 、
工程承包人员以及 148 名外来农民工
逐一核对欠薪数额，并主动协调建
设部门和劳动保障部门，查明建设单
位尚未支付的工程款项。

同时，检察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
部分农民工家境十分困难，为此，该
院及时行动，同步开通绿色通道，结
合实际情况，向因案受困的 12 名农民
工及时发放司法救助金共计 6 万元，
缓解了他们的燃眉之急。

经调查核实，永康市检察院决定
支持吴某等农民工起诉，以施工单位
没有对 148 名农民工支付报酬、建设
单位未按照合同约定拨付工程款为
由，诉请建设单位在未拨付的工程款
的范围内支付施工单位拖欠的工资。

年关临近，为让农民工能顺利拿
回工资过个好年，该院先后多次与法
院 、司 法 局 进 行 协 商 ， 并 对 建 设 单
位、施工单位释法说理，阐述不及
时支付工资的法律后果。2022 年 12
月 13 日 ， 在 永 康 市 检 察 院 的 帮 助
下，148 名外来农民工与建设单位、
施 工 单 位 达 成 调 解 协 议 ， 约 定 于
2023 年 1 月 15 日之前支付工资共计
304 万余元，同时申请法院裁定确认
了调解协议效力。

近日，法院裁定确认了调解协议
效力。经过检察机关沟通，建设单位
已着手发放相应的欠薪。记者在发稿
前得知，因受疫情等因素影响，为保
证农民工在兔年春节前拿回工钱，304
万元欠薪正在通过申请强制执行的
方式，由法院直接划扣，再发放到 148
名农民工手中。

讨欠薪，陷入维权困境怎么办
浙江永康：支持起诉助力148名农民工讨回304万元被拖欠工资

□本报通讯员 王天碧 马奥

“工钱被拖欠快 3 年了，我们还以
为这钱再也拿不到了。这下终于可以
安心过个好年了。”1 月 10 日，拿到工
资的老张第一时间给检察官打来电
话致谢。近日，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
检察院综合运用“支持起诉+部门联
动”方式，帮助 43 名农民工追回被拖
欠的近 47万元工资。

遭遇欠薪，农民工寻求帮助

2018 年 9 月 10 日，淮安某房地产
公司作为发包人，将某小区 A 地块 1、
2、4、5 号楼，人防地下室及小区市政
管网、道路工程发包给某集团施工。
2019 年 5 月、9 月，该集团分别与惠某、
郑某签订合同，将工程分包给二人施
工。随后，惠某、郑某又将分包的工程
全部转包给丁某、季某。2020 年 3 月，
丁 某 、季 某 陆 续 招 募 工 人 到 工 地 干
活。工程验收后，工资却迟迟未支付。
2021 年 2 月，迫于群体讨薪的压力，丁
某、季某只得向其中 43 名农民工出具
欠条，但工资一直未予付清。2022 年 7

月，老张等人在多次催讨无果后，向
检察机关寻求帮助。

“涉案的农民工人数多、工资金
额大，其中 60 周岁以上的老人、妇女
共 13 人，如果不能妥善处理此案，可
能会产生很大的社会隐患。”受理该
案后，淮阴区检察院立即开展调查核
实工作，认真听取农民工诉求，联系
工程发包方核实工程款支付情况，仔
细核查案件事实。

各执一词，讨薪陷入僵局

“我们接手项目后一直没拿到发包
方给的项目款，农民工都在向我们讨
薪，我们也无能为力啊。”作为包工头的
丁某和季某表示无力承担巨额款项。

“欠条是丁某、季某与农民工签订
的，公司与农民工之间不存在劳务合
同关系，更何况部分欠条载明的金额
与市住建局清欠办出具的所有工人欠
付劳务费明细不符。”作为发包方的房
地产公司对于欠条内容不予认可。

经过深入调查，检察官发现，本
案的争议焦点在于包工头与发包方
都承认欠薪事实，但双方在欠薪数额

上各执一词，讨薪陷入了僵局。
检察官通过走访了解到，参与工程

建设的除了老张等 43 人外，有的农民
工已在户籍所在地法院提起诉讼，但
房地产公司一直拒绝诉前、诉中调解，
导致诉讼过程持续数月，虽然结果胜
诉，但漫长的诉讼耗费了讨薪工人大
量心血和精力，又正值外出打工高峰
期，很多人忙于赚钱，无法亲自打官司，
一些人可能为了当下多挣几个钱，而
放弃讨了两年多也未要回的血汗钱。

合力联动，解决烦“薪”事

“一份薪水的背后是一个家庭的
经济来源和希望，绝不能让农民工兄
弟的合法权益受损。”在审慎研究案
情后，淮阴区检察院决定对张某等 43
人支持起诉，帮助他们尽快拿回血汗
钱。办案检察官一方面向 43 名农民工
列举了需要准备的身份证明材料和
欠条等证据材料，对每个人的薪资进
行了统计核算；另一方面，鉴于前期
该院已与区法院、司法局、人社局、住
建局等部门共同签订了《关于“根治
欠薪”联动工作机制》，检察官立刻与

司法局法援中心和法院立案庭进行
了沟通，对方均同意启动联动工作机
制，这为该案的后续法律援助及加快
办理进程奠定了基础。

2022 年 7 月 27 日，就在淮阴区检
察院发出支持起诉意见书的当天，法
院即予立案。同年 8 月 17 日，法院判决
被告在判决生效后十日内支付近 47
万元工资。

胜诉后，房地产公司表示愿意履
行判决义务，但因流动资金紧张，无
法一次性付清，只能先行支付部分欠
款，遂与老张等 43 名农民工签署了和
解协议，保证在农历兔年春节前一定
付清余款。随后，淮阴区检察院结合
与法院会签的《关于涉执案件联合救
助 办 法》，对 该 案 建 立“ 一 案 一 档 一
访”机制，定期开展回访核查，重点了
解判决执行、资金落实等情况，确保
执 行 效 果 最 优 化 。在 各 方 共 同 努 力
下，老张等人终于在农历兔年春节来
临之前拿到了被拖欠的全部血汗钱。

发包分包转包，拖欠3年的工钱找谁要
江苏淮安淮阴：帮助43名农民工追回近47万元欠薪

支持农民工起诉

□本报通讯员 韩光红

“我们全家终于‘自由’了，太感谢
你们了！”这一声道谢的背后，是河北省
磁县检察院民事检察办案组 3 年来的
艰辛付出。

“我买一张去邯郸东站的高铁票。”
“对不起，你已被法院限制高消费，

无法购买高铁票。”
“我被‘限高’了？怎么可能？！”
2019 年夏季的一天，打算乘坐高

铁从北京返回邯郸的王敬，在购买车
票时遇到了让他一头雾水的“怪事”。

后来，经多方查询，王敬终于知道
了自己被“限高”的原因——2018 年，
王敬的儿子王汉用个人助业贷款模式
向银行贷款 25 万元，后将钱款转给某
贸易有限公司。2018 年至 2019 年，王
汉、王敬等 4 人名下账户转账记录多达
上百笔。因逾期还款，王汉被银行起诉

至法院。法院缺席判决贷款人王汉偿
还银行贷款 25 万元和逾期利息，王敬
等家人作为担保人对该笔债务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

然而，王汉、王敬坚称他们从没有
向银行贷过款。2019 年 2 月，王汉等人
不服一审判决，向邯郸市中级法院申请
再审，后被裁定驳回。因未履行还款义
务，王汉、王敬一家 4 口全部被列入了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并被限制了高消
费。2020 年 3 月，王敬、王汉向磁县检
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办案检察官及时调阅
法院卷宗，全面梳理案情，并约见了贷
款人、担保人及银行工作人员，对相关
证据材料进行核实。检察官将卷宗中
的借款合同出示给王敬等人，王敬看后
表示，2017 年 10 月，王汉曾通过亲戚徐
某联系了某银行工作人员办理贷款，签
过空白合同，还办理了银行卡，但贷款

没有办下来，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了。
针对这一关键情况，检察官立即展

开调查核实，真相终于浮出水面。
原来，2018 年 3 月，徐某为归还

贷款，伙同银行信贷员王某，依据冀
南新区马头工业城某沙发门市与河北
某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的虚假商品购销
合 同 ， 以 及 王 某 虚 假 的 现 场 核 实 照
片，利用王汉曾拟签的空白合同，从
冀 南 新 区 某 银 行 办 理 助 业 贷 款 25 万
元。钱款到账后，该贸易公司将钱转
入了由王某控制的刘某的银行卡内。
王某留下 5 万元后，将剩余 20 万元贷
款转给了徐某，用于其归还贷款和消
费。每月贷款结息时，都是在王汉等
人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徐某将钱存
入王汉留在他那里的银行卡里，由银
行自动扣款。后来由于贷款到期后未
能还本付息，王汉等人被银行起诉至
法院。

磁县检察院审查认为，原判决书认
定事实的主要证据是伪造的，王敬等
人 申 请 监 督 的 理 由 成 立 。 2020 年 9
月，磁县检察院向上级检察机关提请
抗诉。2022 年 11 月，邯郸市检察院向
邯郸市中级法院提出抗诉。办案过程
中，磁县检察院发现案涉银行还有多
起信贷业务存在签订虚假信贷合同的
违 规 问 题 。 针 对 其 中 涉 及 的 虚 假 诉
讼，除向同级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外，该院还围绕银行信贷业务合同管
理中存在的问题，向案涉银行发出检
察建议，督促其进行合规管理，并将
信贷员王某涉嫌虚假诉讼罪线索移送
公安机关。

日前，法院全部采纳检察机关的监
督意见，针对王敬等人被限制高消费的
情况，及时予以纠正，王敬一家终于重
获“自由”。

（文中当事人均为化名）

莫名被“限高”？空白合同埋祸根
河北磁县：监督纠正信贷领域虚假诉讼系列案

□本报记者 戴小巍 通讯员 张婷

“感谢检察官帮我把莫须有的债务清除了。”“现在法院已经解封了我的房
产、解冻了我的银行账户，我由衷地感谢你们！”2022 年 12 月 8 日，湖北省宜城市
检察院检察官在进行案后回访时，胡某和周某乙分别向检察官表达了感激之情。

2020 年 4 月，胡某突然得知其个人银行账户因一份调解协议被宜城市法院
冻结，但其本人并未参与调解，于是向宜城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办案检察官通过调阅卷宗查实，2013 年 3 月 27 日，王某持房屋买卖合同与
270 万元的购房款收条，以肖某、胡某（二人系夫妻）为被告，请求宜城市法院依
法判令肖某、胡某为其办理房屋过户手续并承担本案的诉讼费用。法院受理后，
裁定查封肖某、胡某名下案涉房产，并作出民事调解书，确认肖某、胡某于 2013
年 9 月 30 日前退还原告王某 270 万元购房款。后因二人未能及时还款，法院冻
结了二人的银行账户。

在查阅卷宗的过程中，办案检察官发现审判卷宗中的应诉通知书送达回证
上并没有被告胡某的签名。“难道胡某真的没有参与调解？如果她确实没有参与
调解，那么她是否知道房屋买卖一事？”带着这些疑问，办案检察官随即与案件当
事人王某取得联系。

“请问开庭时胡某有没有出庭参与调解？”面对检察官的询问，王某承认，开
庭时确实未见到胡某，胡某也没有签署调解协议。

原来，周某甲系宜城市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其手中实际控
制着多套房产。为扩大经营资金来源，他将这些房产登记在亲戚朋友名下用于
抵押借款。2013 年 3 月，周某甲拟以登记在其妻弟肖某、弟媳胡某名下的房产作
为抵押物向王某借款 450 万元。因该房产已向银行做了抵押贷款，无法再办理
抵押手续，于是周某甲与王某恶意串通，安排肖某以本人及其妻子胡某的名义与
王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并出具 270 万元的购房款收条，再由王某向宜城市法院
起诉保全房产。

考虑到周某甲亟须扩大经营，可能如法炮制，以手中控制的其他房产作抵押
借款，办案检察官拟定询问提纲，询问王某向周某甲出借钱款的日期和相应抵押
物。在询问中，王某陈述周某甲共借款两次，第二笔借款拟以其子周某乙名下房
产作抵押借款 180 万元，因该房产也已向银行做了抵押贷款，无法再办理抵押手
续，周某甲遂以周某乙的名义，与王某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出具 170 万元的购房
款收条，并由王某向宜城市法院提起房屋买卖合同纠纷诉讼。

在了解到还有第二笔借款后，办案检察官立即前往宜城市法院，在调阅王某
诉周某乙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的卷宗时发现，审判卷宗中的应诉通知书送达回
证上同样无被告周某乙的签名。办案检察官马上联系周某乙，依法告知了其诉
讼权利和义务。随后，宜城市检察院先后对肖某、胡某与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周某乙与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立案监督。

宜城市检察院经充分讨论认为，王某与周某甲在无法对案涉房产设置抵押
权的情况下，利用虚假诉讼对标的物进行财产保全和司法确认，以期为民间借
贷关系提供担保，构成虚假诉讼，法院原审判决存在错误。2021 年 3 月 22 日，
宜城市检察院发出再审检察建议，建议再审肖某、胡某与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2021 年 8 月 31 日，宜城市法院作出民事裁定书，确认原调解书确有错误，
裁定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依法进行再审。2021 年 11 月 26 日，宜城市检察院
向宜城市法院提出再审检察建议，指出周某乙并未参与民事调解的事实，建议
再审周某乙与王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2021 年 12 月 24 日，宜城市法院作
出民事裁定书，确认原调解书确有错误，裁定中止原调解书的执行，依法进行
再审。2021 年 12 月 23 日，宜城市法院作出判决，确认案涉两份合同的房屋买
卖并非合同主体真实意思表示，而是按照王某的要求，通过虚构房屋买卖事实为
王某、周某甲之间的借贷关系提供担保，依法认定两份房屋买卖合同无效，撤销
两份民事调解书，驳回王某的诉讼请求。

至此，胡某夫妇和周某乙的虚假债务被清除，查封房产、冻结银行账户等措
施也被撤销。

为给借款提供担保
虚构房产纠纷诉讼

□本报通讯员 徐彬彬 苏双丽

日前，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人来到上海市静安区检察院，紧紧握住办案检察官
夏红焰的手，久久不愿松开。老人的感激，源于在一起因房租纠纷引发的民事检
察监督案件中，办案检察官设身处地为她着想，真正帮她解决了问题。

2019 年 11 月，房东周某将已拖欠两年房租的租客杨某诉至法院，要求杨
某支付房屋租金、物业管理费、违约金等费用共计 33 万余元。因杨某身患疾病
不能出庭，杨某的母亲、年逾古稀的马某作为代理人代杨某参加庭审。在法官
的主持下，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杨某应于 2020 年 3 月 31 日前向周某支付
13 万元。然而，民事调解书生效后，杨某却迟迟未履行支付义务。无奈之下，
房东周某向法院申请执行。因杨某仍不执行调解书确认的义务，杨某被纳入了
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020 年 12 月，马某以杨某代理人的身份来到静安区检察院，声称调解书当
时并非自愿签署，调解不公正，申请检察机关依法监督。

受理案件后，检察官立即调阅案卷，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庭审笔录显示，
马某曾对房东愿意调解结案表示感谢，也曾向房东提出 8 万元的调解金额，后又
提高至 10 万元，双方经过反复协商后，最终达成了支付 13 万元的调解协议。为
进一步查证调解真相，办案检察官又联系了承办此案的法官和房东周某询问当
时的庭审情况，他们均表示，调解协议系双方当事人当庭自愿达成的，不存在欺
诈、胁迫等情况。

检察官再一次找到马某，跟老人说明调查核实的情况。听完检察官耐心细
致的说明，老人终于敞开心扉，向检察官坦言：“调解笔录上的字是我签的。只是
我签完字当天回去后觉得 13万元还是太多了。”

如此看来，本案的调解内容符合法律规定，双方也是自愿签署调解书的，申
请人的申请监督理由无法律依据，依法应不予支持其监督申请。案件到这里似
乎就可以画上句号了。可面对年迈的马某，检察官却陷入了沉思：民事检察监督
是民事救济的最后一道关口，申请人来到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是抱着最后一丝希
望而来。虽然案件能够以不支持监督申请的方式快速了结，但这样“案结事不
了”的结果显然并不是最优解。

既然双方在庭审时，房东可以降低诉求以 13 万元调解结案，那么案件是
不是还有执行和解的可能呢？检察官先从杨某的母亲马某着手，从情理法多
个角度劝导老人。犹豫良久后，马某开口说道：“检察官，我也不想让儿子
成为‘老赖’，作为妈妈，我也想帮他一把，只是年纪大了，确实没那么多
钱。”看到了一方当事人有和解的意愿，检察官趁热打铁，又赶紧联系房东周
某。

一开始，周某仍有抵触情绪，“检察官，不是我不配合，是对方太过分
了。明明在法院都调解好了，现在又到检察院申请监督”。见状，检察官耐心地向
周某分析道：“客观来说，杨某患有疾病，承租房屋后，房子也较长时间空租，在你
起诉前，他母亲多次打电话提出终止合同的请求。再者，虽然案件已经进入执行
程序，但是从执行法官的反馈来看，执行效果并不理想，与其让程序空转，不如我
们从实际出发，切实解决这个问题，也好了却你的一桩心事。”

检察官的一番话让周某冷静了下来。他认真权衡利弊后，同意与马某达成支
付 10 万元的和解协议。鉴于案件已进入执行程序，检察官立即联系执行法官，尝
试通过检法联动的方式来彻底化解矛盾纠纷。最终，在办案检察官、执行法官的
共同努力下，执行工作终于取得了实质性进展——马某将 10 万元汇入了法院的
执行账户中。随后，马某以杨某代理人的身份向检察机关提交了撤回监督申请
书。在检察官的陪同下，周某来到法院，得知执行款已经到账，高兴地说：“这么多
年了，我还以为这笔钱永远要不回来了。谢谢检察官！谢谢法官！”在法官和检
察官的见证下，周某也向法院提交了撤回执行申请书。

一方收到执行款
一方摘掉“老赖”帽子

1 月 11 日，河南省洛宁县检察院组织
干警，深入该县十八个乡镇农村集市，利
用群众赶集购置年货的时机，采取赠送印
有该院普法宣传二维码的茶缸、购物袋等
方 式 ， 吸 引 赶 集 群 众 纷 纷 前 来 咨 询 。其
间，检察干警向群众宣讲了民法典等法律
知识，宣传了民事支持起诉等工作职能，
现场接受群众提问并提供法律服务。

本报通讯员雷志帆

送法赶集


